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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國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八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12 案「植物防疫檢疫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擬請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擬具「漁會

法第五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張

嘉郡等 21 人擬具「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1 會期第 7、12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1420056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擬具「漁會法第五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五

條文修正草案」案及本院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擬具「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

案審查完竣，不須交付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4 月 25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932 號、101 年 05 月 30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97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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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擬具「漁會法第五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五條

文修正草案」案及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擬具「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併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擬具「漁會法第五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擬具「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分別於 101 年 4 月 13 日、5 月

18 日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7 次及第 12 次院會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經濟委員會於 101 年 6 月 4 日舉行會議審查，由召集委員廖國棟擔任主席，邀請農委會暨相關

單位派員列席說明。 

三、提案說明： 

(一)委員李慶華說明： 

鑑於 92 年 7 月 23 日制定公布之農業金融法對於農業金融機構，包括漁會信用部已

有完整之規範，漁會法有關信用部業務管理之相關條文應配合刪除，爰修訂漁會法第五

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五十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張嘉郡說明： 

目前國內各級漁會屆次改選時間，大部分均於屆次改選當年之三月份辦理，其中未

同步辦理改選的漁會，計有金門區漁會（提前五個月）、高雄區漁會（延後五個月），

造成該二區漁會改選講習、出席上級漁會任期不一致之困擾。 

另漁會法第六條規定，漁會組織層級，分為區漁會及全國漁會二級，業於一百零一

年一月三十日公布修正，相關條文有必要一併調整修正，爰擬具「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計五條，其要點如下： 

1.金門區漁會、高雄區漁會屆次改選期程，與臺灣省各區漁會改選期程不同，爰調整至

與臺灣省各區漁會改選時間相同。（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條之一） 

2.漁會組織層級，分為區漁會及全國漁會二級，尚有部分條文未修正，應配合辦理修正

。（修正草案第十一條、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五條） 

3.全國漁會會員代表大會，目前為二年召開一次，應比照各區漁會每年召開一次。（修



 

 412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68 期 院會紀錄 

正草案第三十五條） 

(三)農業委員會陳主委保基： 

漁會法上次修正情形： 

1.漁會法部分條文於 101 年 1 月 19 日經 大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1 月 30 日經總統公

布。該次修正重點如下： 

(1)精簡漁會組織層級，漁會組織原分為區漁會、省（市） 漁會及全國漁會三級，本

次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漁會組織修正為區漁會及全國漁會二級。 

(2)臺灣省漁會組織變更為全國漁會。 

2.上次修正因時間匆促，漁會法部分條文尚待修正部分： 

(1)金門、高雄區漁會改選時間，與其他漁會不一致。 

(2)農業金融法對於農業金融機構，包括漁會信用部已有完整之規範，漁會法有關信用

部業務管理之條文應配合刪除。 

本次張嘉郡委員、李慶華委員等分別提出修正案，說明如下： 

1.張嘉郡等 21 位委員鑑於目前國內各級漁會屆次改選時間，大部分均於屆次改選當年之

三月份辦理，其中未同步改選的漁會，計有金門、高雄區漁會，造成該二區漁會，滋

生諸多困擾。另外，漁會組織層級，分為區漁會及全國漁會二級，已於 101 年 1 月 30

日公布修正，相關條文應酌作文字修正，爰建議修正第 11 條、第 23 條之 1、第 26 條

之 1、第 27 條、第 35 條，共 5 條。 

2.李慶華等 18 位委員鑑於 92 年 7 月 23 日制定公布之農業金融法對於農業金融機構，包

括漁會信用部已有完整之規範，漁會法有關信用部業務管理之相關條文應配合刪除，

爰建議修正第 5 條、第 15 條之 1、第 50 條之 5，共 3 條。 

本次張嘉郡委員、李慶華委員所提上述修正案，本會認為對漁會服務漁民與業務運作

，有實質幫助。 

四、與會委員聽取報告後，咸認本案確有儘速修正之必要，經討論後爰決議：照案通過。 

五、併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討論，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廖召集委員國棟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

說明。 

六、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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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李慶華等18人擬具
委員張嘉郡等21人擬具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漁會辦理前條第一項第

九款所定任務，依農業金融法

之規定。 
漁會辦理前條第一項第十

六款所定接受委託辦理及協助

有關漁民保險事業，得設立保

險部。 
各級漁會為辦理前條第一

項事業而為重大投資事項者，

得由二個以上漁會共同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公司

法規定，共同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其出資或投資審核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提案： 
第五條 漁會辦理前條第一項第

九款所定任務，依農業金融法

之規定。 
漁會辦理前條第一項第十

六款所定接受委託辦理及協助

有關漁民保險事業，得設立保

險部。 
各級漁會為辦理前條第一

項事業而為重大投資事項者，

得由二個以上漁會共同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公司

法規定，共同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其出資或投資審核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五條 漁會為辦理前條事業，

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組織共同

經營機構，聯合經營；並得與

個人會員直接交易。共同經營

機構為法人；其組織經營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漁會辦理會員金融事業，

應設立信用部，除本法另有規

定者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銀行法相關規定管理之

；漁會信用部經報請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核准，得接受

非會員之存款。 
漁會信用部與其分部之設

立許可、廢止許可、停辦、復

業與整頓、設備與人員設置標

準、主任之專業條件、經營業

務之範圍與其限制、內部融資

規範、各項風險控制比率及餘

裕資金之運用等事項，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辦法管

理之。 
漁會信用部應建立內部稽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提案： 
一、鑑於實務上漁會無成立共同

經營機構之需求，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一項有關組織共同經營

機構之規定；至其為辦理事業

而對外投資，則依修正條文第

三項規定辦理。 
二、配合農業金融法之規定，爰

現行條文第二項修正移列為第

一項。 
三、農業金融法公布施行後，漁

會信用部業務管理應依農業金

融法規定辦理，現行條文第三

項至第六項規定，於農業金融

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及

第三十一條已有規定，爰予以

刪除。 
四、現行條文第七項修正移列為

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考量現有區漁會僅三十九個

，部分縣（市）轄區僅有一個

區漁會，爰將五個以上漁會得

設立共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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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制度；其實施辦法，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漁會信用部業務之輔導及

資金之融通，由農業行庫負責

辦理，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 
漁會信用部逾期放款、催

收款及呆帳之處理，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

。 
漁會接受委託辦理漁業保

險事業及協助有關漁民保險事

業，得設立保險部。 
各級漁會為辦理前條事業

，得由五個以上漁會共同投資

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而該項投

資為重大投資事項者，不受公

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三項之

限制，其出資或投資審核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正為二個以上漁會即得設立，

以符實際；另因公司法第一百

二十八條業於九十四年六月二

十二日修正，漁會已取得得為

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之依據，

刪除排除公司法規定等文字；

再者，漁會共同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之申請，應共同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可解決跨縣

（市）漁會共同投資涉及二個

以上主管機關之問題。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八項並移列為第三

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漁區內具有會員資格

之漁民滿一百人以上時，得發

起組織區漁會。 
下級漁會應加入上級漁會

為會員，並應受上級漁會之輔

導；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第十一條 漁區內具有會員資格

之漁民滿一百人以上時，得發

起組織區漁會。 
下級漁會應加入上級漁會

為會員，並應受上級漁會之輔

導；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第十一條 漁區內具有會員資格

之漁民滿一百人以上時，應發

起組織區漁會。下級漁會成立

三個以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得組織上級漁會。 
未組織省（市）漁會之區

漁會，直屬全國漁會，或加入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一百零一年一月三十日

公布修正漁會法第六條規定，

漁會組織層級，分為區漁會及

全國漁會二級，因全國漁會僅

有一個，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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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之。 鄰近之省（市）漁會。 
下級漁會受上級漁會之輔

導；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項後段「下級漁會成立三個以

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得

組織上級漁會」以及第二項規

定。 
三、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第二項

，並增訂下級漁會應加入其上

級漁會為會員之規定，俾使漁

會層級分明，發揮上級漁會輔

導下級漁會之功能，並可使全

國漁會之會員組織更為明確。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國民

，年滿二十歲，設籍漁會組織

區域內，不合前條規定之從事

漁業相關事業者，得加入漁會

為個人贊助會員。 
凡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

業得加入當地漁會為團體贊助

會員。個人贊助會員及團體贊

助會員，除得當選監事外，無

選舉權及其他被選舉權。但其

他應享權利及應盡義務與會員

同。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提案： 
第十五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國民

，年滿二十歲，設籍漁會組織

區域內，不合前條規定之從事

漁業相關事業者，得加入漁會

為個人贊助會員。 
凡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

業得加入當地漁會為團體贊助

會員。個人贊助會員及團體贊

助會員，除得當選監事外，無

選舉權及其他被選舉權。但其

他應享權利及應盡義務與會員

同。 

第十五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國民

，年滿二十歲，設籍漁會組織

區域內，不合前條規定之從事

漁業相關事業者，得加入漁會

為個人贊助會員。 
凡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

業得加入當地漁會為團體贊助

會員。個人贊助會員及團體贊

助會員，除得當選監事外，無

選舉權及其他被選舉權。但其

他應享權利及應盡義務與會員

同。 
漁會信用部對個人贊助會

員及團體贊助會員授信及其限

額之標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於農業金融

法第二十八條第五項已著有規

定，爰予以刪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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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之一 漁會選任人員

應於任期屆滿三十日前或主管

機關指定之日期完成改選。 
漁會選任人員之當選人應

於規定之日就職。重行選舉或

補選之當選人或因故未能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選舉就職者，其

任期仍應自規定之日起算。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金門區漁會一百零一年十月第

十八屆選任人員之任期至一百

零六年三月止。高雄區漁會一

百零二年八月第十屆選任人員

之任期至一百零六年三月止。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之一 漁會選任人員

應於任期屆滿三十日前或主管

機關指定之日期完成改選。 
漁會選任人員之當選人應

於規定之日就職。重行選舉或

補選之當選人或因故未能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選舉就職者，其

任期仍應自規定之日起算。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金門區漁會一百零一年十月第

十八屆選任人員之任期至一百

零六年三月止。高雄區漁會一

百零二年八月第十屆選任人員

之任期至一百零六年三月止。 

第二十三條之一 漁會選任人員

應於任期屆滿三十日前或主管

機關指定之日期完成改選。 
漁會選任人員之當選人應

於規定之日就職。重行選舉或

補選之當選人或因故未能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選舉就職者，其

任期仍應自規定之日起算。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一、目前台灣省各區漁會，每四

年的三月份辦理改選，未與台

灣省同步辦理的漁會，計有金

門區漁會（提前五個月）、高

雄區漁會（延後五個月）；造

成該二區漁會改選講習、出席

上級漁會任期不一致之困擾。 
二、為加強各區漁會改選講習、

訓練及出席上級漁會代表之銜

接，爰將該二區漁會選任人員

之任期，自下屆起予以調整，

俾全國各漁會改選時間一致化

，爰增列第三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國

民，合於下列規定者，得登記

為漁會總幹事候選人： 
一、全國漁會總幹事應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務三年以上。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國

民，合於下列規定者，得登記

為漁會總幹事候選人： 
一、全國漁會總幹事應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務三年以上。 

第二十六條之一 合於左列規定

者，得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選

人： 
一、全國及省（市）漁會總幹

事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一、將現行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二

第一款「無中華民國國籍者」

修正移列修正條文第一項序文

規範。 
二、配合一百零一年一月三十日

公布修正漁會法第六條規定，

漁會組織層級，分為區漁會及

全國漁會二級，爰刪除第一項

第一款「及省（市）」之文字

，其餘各款未修正。 
三、第二項增列但書規定，將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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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

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

業有關機關、學校、金

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

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區漁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

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

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

業有關機關、學校、金

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

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

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

業有關機關、學校、金

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

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區漁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

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

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

業有關機關、學校、金

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

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

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

業有關機關、學校、金

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

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區漁會總幹事應具左列資

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

關、學校、金融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

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

業有關機關、學校、金

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

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漁會新進總幹事之年

會總幹事遴選辦法第十六條規

定提升至本法，明定現任總幹

事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將屆

齡退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事

候聘人。又所指屆齡退休日期

之認定，係以年滿六十五歲為

基準，於一月至六月出生者，

至遲以七月十六日為退休生效

日；其於七月至十二月出生者

，至遲以次年一月十六日為退

休生效日。 
四、增列第三項，明定總幹事候

聘人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為合

格人員後，經發現其於聘任前

有未合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評定

；已受聘者，亦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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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漁會新進總幹事之年

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

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但

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將屆齡

退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事候

聘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央主管

機關評定合格後，經發現其於

聘任前有未合第一項規定情形

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

其評定；已受聘者，亦同。 

三、各級漁會新進總幹事之年

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

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但

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將屆齡

退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事候

聘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央主管

機關評定合格後，經發現其於

聘任前有未合第一項規定情形

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

其評定；已受聘者，亦同。 

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

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 漁會總幹事以外之

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漁會統

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指揮

、監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央

主管機關督導全國漁會統一考

訓之。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第二十七條 漁會總幹事以外之

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漁會統

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指揮

、監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央

主管機關督導全國漁會統一考

訓之。 

第二十七條 漁會總幹事以外之

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漁會統

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指揮

、監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央

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督導全國或

省（市）漁會統一考訓之。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一百零一年一月三十日

公布修正漁會法第六條規定，

漁會組織層級，分為區漁會及

全國漁會二級，爰修正第二項

。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 漁會會員（代表）

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各級漁會每年

應召集一次。臨時會議，經會

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請求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漁會會員（代表）

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各級漁會每年

應召集一次。臨時會議，經會

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請求

第三十五條 漁會會員（代表）

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全國漁會每二年、省（市

）以下各級漁會每年召開定期

會議一次；經會員（代表）三

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理事會

委員張嘉郡等 21 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未

修正。 
二、配合一百零一年一月三十日

公布修正漁會法第六條規定，

漁會組織層級，分為區漁會及

全國漁會二級，爰修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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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

，如理事長不於十日內召開時

，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機關核

准，以命令召集之。 
區漁會如因會員眾多，致

召集會員大會確有困難時，得

劃分選區由會員選任代表，改

開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 

，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

，如理事長不於十日內召開時

，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機關核

准，以命令召集之。 
區漁會如因會員眾多，致

召集會員大會確有困難時，得

劃分選區由會員選任代表，改

開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 

認為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

，如理事長不於十日內召開時

，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機關核

准，以命令召集之。 
區漁會如因會員眾多，致

召集會員大會確有困難時，得

劃分選區由會員選任代表，改

開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

權。 

，將全國漁會每二年召開一次

定期會議改為每年一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刪除） 
第五十條之五 （刪除）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提案： 
第五十條之五 （刪除） 

第五十條之五 漁會辦理信用部

業務，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本法授權所定命令中有

關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應為一定

行為而不為者，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李慶華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漁會辦理信用部業務之

罰責，已於農業金融法第三十

八條至第五十八條規範，爰刪

除本條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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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國棟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

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五條。 

漁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五 條  漁會辦理前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任務，依農業金融法之規定。 

漁會辦理前條第一項第十六款所定接受委託辦理及協助有關漁民保險事業，得設

立保險部。 

各級漁會為辦理前條第一項事業而為重大投資事項者，得由二個以上漁會共同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公司法規定，共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其出資或投資審

核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 十 一 條  漁區內具有會員資格之漁民滿一百人以上時，得發起組織區漁會。 

下級漁會應加入上級漁會為會員，並應受上級漁會之輔導；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設籍漁會組織區域內，不合前條規定之從事漁業

相關事業者，得加入漁會為個人贊助會員。 

凡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業得加入當地漁會為團體贊助會員。個人贊助會員及

團體贊助會員，除得當選監事外，無選舉權及其他被選舉權。但其他應享權利及應

盡義務與會員同。 

主席：第十五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三條之一。 

第二十三條之一  漁會選任人員應於任期屆滿三十日前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完成改選。 

漁會選任人員之當選人應於規定之日就職。重行選舉或補選之當選人或因故未

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選舉就職者，其任期仍應自規定之日起算。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金門區漁會一百零

一年十月第十八屆選任人員之任期至一百零六年三月止。高雄區漁會一百零二年八

月第十屆選任人員之任期至一百零六年三月止。 

主席：第二十三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六條之一。 

第二十六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國民，合於下列規定者，得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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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漁會總幹事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

、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

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

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區漁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

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

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

或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漁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但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將

屆齡退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事候聘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合格後，經發現其於聘任前有未合第一項規定

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評定；已受聘者，亦同。 

主席：第二十六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漁會總幹事以外之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漁會統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指揮、監

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督導全國漁會統一考訓之。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漁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各級漁會每年應召集一次。臨時會議，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

請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如理事長不於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機

關核准，以命令召集之。 

區漁會如因會員眾多，致召集會員大會確有困難時，得劃分選區由會員選任代表

，改開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主席：第三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條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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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條之五  （刪除） 

主席：第五十條之五刪除。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刪除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五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之一

、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三讀

）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漁會法刪除第五十條之五條文；並將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之一、第二

十三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漁業法增訂第十一

條之一及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及本院委員李慶華等 20 人擬具

「漁業法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

第 8 屆第 1、1 會期第 6、7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1420057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漁業法增訂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及

本院委員李慶華等 20 人擬具「漁業法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業

經併案審查完竣，不須交付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4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723 號、101 年 04 月 25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931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